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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关于

衡阳市祁东县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

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祁东县水利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湖南弘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委托为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发行政府专

项债券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及服务律师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

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

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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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次债券
指：发行额为 3400 万元的衡阳市祁东县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

券（九期）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

本次债券发行主

体/发行人
湖南省人民政府

本法律意见书

指：由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衡阳市祁东县 2025 年湖南省

政府专项债券（九期）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之法律意见

书

委托人 指：衡阳市祁东县水利局

本所/弘一 指：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我们 指：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万元，另有所指除外

我国/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二、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委托人以及其他委托人指定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图表、

数据等资料，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在以上资

料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本所律师如实记载相关法律事实，对委托事宜的合法性

进行了充分审查，并就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所律师不对委托人以及其

他委托人指定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图表、数据等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到了委托

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



3

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

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

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

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

并取得了委托人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

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

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4、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5、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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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于2025年2月7日在其官方网站披露的《关于湖南省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25 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

付息预计情况表”，2025 年湖南省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限额为 850 亿元。本

次债券发行的额度在专项债券限额的可发行额度内。

根据《关于衡阳市祁东县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湖南省资水

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发行额度规模为 34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30 年，利息每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到期

后本金一次性偿还。

（二）发行主体

本次债券的发行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

市县级政府。

二、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为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犬木塘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湘发改农[2020]333 号）及相关审

批文件，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包含灌区工程与枢纽工程两部分。灌区位于

衡邵干旱走廊中心地带，范围涉及邵阳市大祥区、双清区、邵阳县、邵东市，永

州市冷水滩区、祁阳县，衡阳市祁东县和娄底市双峰县等 4市 8县（市、区）。

灌区工程主要包括渠首提水泵站、渠道及渠系建筑物等。渠首设计流量 40 m³/s，

提水泵站装机 3.48 万 KW。设计灌溉面积 113.16 万亩（不含岭口片），年均引

水量 3.2 亿 m³（含预留水量 854 万 m³）。枢纽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 215m，总库



5

容 1.4 亿 m³，兴利库容 3600 万 m³。电站装机 3.4 万 KW，年发电量 1.15 亿 KW。

主要建筑物包括拦河闸坝、电站厂房、船闸、鱼道等。工程建设永久征地 16775.79

亩，建设总工期 60 个月，其中枢纽工程总工期 41 个月，灌区骨干工程总工期

60 个月。工程估算总投资 102.4283 亿元。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管部门

实施机构/主管部门名称：祁东县水利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426MB0P0360XF

机构性质：机关

负责人：王绅

机构地址：祁东县楚杰路 1号

（三）项目审批情况

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已取得下列审批文件：

1、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犬木塘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20 年 5 月 18 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出具《关于犬木塘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湘发改农[2020]333 号），

同意实施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建设。

2、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

2020 年 7 月 8 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向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具

《关于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20]13

号），原则同意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建设。

3、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2020 年 7 月 12 日，湖南省水利厅向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犬木塘水

库建设分公司出具《关于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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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函[2020]140 号），同意相关水土保持方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2020 年 8 月 7 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为犬木塘水库工程颁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30000202000076 号），拟选位

置为邵阳市大祥区百春园街道、学院路街道、雨溪街道；北塔区茶元头街道、新

滩镇街道；邵阳县九公桥镇、小溪市乡、长阳铺镇。拟用地面积 924.2808 公顷。

5、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犬木塘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

2020 年 12 月 8 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湖南省水利厅出具《关于犬

木塘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湘发改农[2020]942 号），批复该工程初

步设计概算静态总投资 1018052 万元、总投资 1024283 万元。

6、湖南省水利厅《关于犬木塘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

2021 年 1 月 28 日，湖南省水利厅向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关

于犬木塘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湘水函[2021]45 号），明确工程位

于衡邵干旱走廊中心地带，灌区范围涉及邵阳、永州、衡阳、娄底等 4市 8县（市、

区），设计灌溉面积 113.16 万亩。犬木塘水库正常蓄水位 215 米，死水位 210

米，设计洪水位为 221.19 米；水库总库容 1.4 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为 34

兆瓦，航道登记Ⅳ级。工程由枢纽、灌区工程两大部分组成，枢纽部分主要建筑

物包括拦河闸坝、电站厂房、船闸、鱼道、坝顶公路桥、两岸连接坝等，灌区部

分包括渠首泵站、渠道、渠系建筑物等。犬木塘水库工程为Ⅱ等大（2）型工程，

枢纽工程拦河闸坝及各挡水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主要建筑物抗震

设计烈度为 6度。工程永久征收土地 16775.79 亩，临时征用土地 8542.17 亩。

总工期 60 个月，初步设计概算静态总投资 1018052 万元，总投资 1024283 万元。

7、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犬木塘水库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通知》

2021 年 2 月 25 日，湖南省水利厅向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犬木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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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建设分公司印发《关于印发犬木塘水库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通知》（湘水函

[2021]72 号），认为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基本符合资水流域综合规划要

求。

8、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取水许可申请的批复》

2021 年 3 月 23 日，湖南省水利厅向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犬木塘水

库建设分公司出具《关于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取水许可申请的批复》（湘

水函[2021]99 号），认为湖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犬木塘水库建设分公司

提出关于办理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取水许可申请的相关资料齐全，符合法

定要求。

9、其他审批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日期

1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湖南

省犬木塘水库工程占地和淹没区

新增建设项目及迁入人口的通知

湘政函[2019]56

号

2019年 7月 15日

2 湖南省文物局关于犬木塘水库工

程建设项目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的

审查意见

湘文物保

[2019]101 号

2019年 9月 30日

3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对<关于湖南省资水犬木

塘水库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报告备案的请示>的复函》

/ 2019年 11月 1日

4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湖南省资水

犬木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

置规划大纲》的批复

湘水函

[2019]222 号

2019年 11月 4日

5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湖南省资水

犬木塘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

置规划大纲》的批复

湘水函

[2019]223 号

2019年 11月 5日

6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湖南资

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规划审核

意见的复函》

/ 2020 年 5 月 9 日

7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犬木塘水

库工程穿跨越高速公路方案设计

湘交函

[2020]483 号

2020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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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意见

8 湖南湿地保护中心对《关于同意

犬木塘水库工程灌区总干渠穿越

祁东杳湖湿地公园的请示》的复

函

/ 2020 年 11 月 13

日

9 湖南省水利厅 湖南省国资委关

于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法人组建

方案的批复

湘水函

[2020]280 号

2020 年 11 月 16

日

10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湖南省犬木塘水库工程配套供

水管道与铁路交叉工程方案设计

审查意见的函

广铁便函

[2021]22 号

2021年 1月 20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相关法律规定，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

库工程已取得可研批复等政府相关审批文件，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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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本次债券发行文件

一、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衡阳市祁东县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湖南省资水犬木

塘水库工程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记载，该信息披露文件包含项目概况、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项目

融资平衡情况、潜在风险评估、还款保障措施、主管部门责任等方面内容。

二、专项评价报告

根据《湖南圣盛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关于衡阳市祁东县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本次评价的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在发债周期内，

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

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可以采取发行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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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中介服务机构

一、湖南圣盛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湖南圣盛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专项评价服

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湖南圣盛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2021年 8月 31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03587002629E的《营

业执照》、湖南省财政厅 2021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执业证书编号：4301008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条、第三条等相关规定，湖南

圣盛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43000067358897XY 的《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本所 2023 年度考核合格，相关经办律师均持有湖南省司法厅

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了 2023 年度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等相关规定，湖南弘一律师事

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相关经办律师持有合法有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弘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

提供相关服务的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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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与本次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风险

一、政策环境风险

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受到政府经济政策、行政管理行为的

影响与制约。在本次发行债券项目的开发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

环保政策、地方扶持优惠政策的变化都可能对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的实施

运营及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进一步的影响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

二、项目运营管理风险

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建设运营期间相

关要素的变化将对项目的总体运营、收支产生重大影响。项目建设期内若出现原

材料、人力成本、征拆补偿标准的大幅变化，或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情形，

都有可能影响到建设工期，致使实际建设成本超出工程概预算。此外，由于建设

管理等多方面原因，相关工程可能改变项目建设计划，从而导致工程项目不能满

足原定要求，也可能给发行人造成损失。

三、流动性风险

本次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

场交易流通。本次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

者发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次债券的持有人能够

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次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

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次债券的流动性。

四、项目收益风险



12

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各年运营规模是根据设施现状，并参考市场需求

量预测情况确定的，预测准确性与预测的基础资料，如城市规划、城市人口分布

等是否准确可靠、城市规模的实现年度是否按规划设想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前述

因素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存在总投资核算

不准确、项目收入或者支出预测不准确等方面的风险。

五、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施行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及国际环境等多

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市场利率水平的波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债券属于利

率敏感型投资品种，由于本次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且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

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使持有本次债券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风险防范措施

（一）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提前做好预案，尽量

减轻对项目的不利影响。按时推进项目，提高项目实施效率，缩短经营建设周期，

降低未来政策风险。

（二）做好资金规划，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利保障；合理安排工期，加强组织

协调，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顺利实施、及时完工；实施前，在深入研究、分析

的基础上，充分评估项目各项成本变化的风险及财政承受能力。实施过程中，按

照规定标准执行，将项目各项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是均制定了明确、

可行的实施方案及应对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有的法律风险对本

期债券的发行不构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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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法律意见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在委托人以及其他委托人指定机构提供

的相关资料所述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现行有效法律规定，本所为衡阳市祁

东县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发行

本次债券出具以下法律意见：

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相关法律规定，

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已取得可研批复等政府相关审批文件，已履行部分前

期审批程序，尚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后续工作，符合相

关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二、本次债券发行有据可依，本次债券发行额度符合项目建设需求，且在专

项债券限额内。

三、本次债券发行所对应投资项目实施机构与主管部门均为衡阳市祁东县水

利局。衡阳市祁东县水利局系独立的机关单位法人，依法设立、合法有效存续，

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并依职能或政府授权享有对本项目的管理权限，系适格

的实施机构和主管部门。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条与第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中介服务

机构均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相应资质，具体

如下：

（一）湖南圣盛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

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服务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系《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关于衡阳市祁东县 2025 年湖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九期）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签署日期：2025 年 4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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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关于

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

（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致：衡阳市财政局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是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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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

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湖南省政府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

市县级政府 指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

厂工程项目）

本项目 指 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

本所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

期）（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大华会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自求平衡评价报

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关于2025年湖

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项目平衡方案》 指
《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

厂工程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联合资信 指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联合资信出具的《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信用评

级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试点专项债券通

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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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事项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发行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发行工作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五、衡阳市财政局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衡阳市财政局保证上述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六、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衡阳市财政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七、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其他

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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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主体

根据《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根据《预算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

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

应当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湖南省政府，由湖南省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

政府，符合《预算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发行额度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分

地区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新增债券、再融资债券、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不得

超过财政部下达的当年本地区对应类别的债券限额或发行规模上限。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

11日审议通过的《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4.4万亿元。

因此，本期债券的发行额度在上述可发行额度内，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

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实施机构

本项目实施机构为祁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祁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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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04260062902801

负责人 彭中华

机构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县正西路216号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

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14,977.50万元项目地点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新

城区。项目建设周期为24个月，2025年8月至2027年8月。

建设内容

1、祁东新城区水质净化厂：近期处理污水规模为1.5万m/d，远期

处理污水规模3.0万m/d。主要建构物包括粗格栅及污水提升泵站1
座、细格栅及旋流沉砂池1座、生化池1座、污泥泵站1座、二沉池2
座、高效沉淀池1座、滤布滤池1座紫外消毒计量池1座、污泥浓缩

池2座、污泥平衡池1座、污泥脱水机房1座、鼓风机房及变配电间1
座、除臭设施1座、机修仓库及出水仪表间1座、加药间1座、传达

室1座、综合楼1座配套建设厂区围墙、道路、绿化、电缆沟、基坑

支护及地基处理、工艺及排水管线及设备。2、配套污水管网

DN400~DN1000约5.8km。

实施机构 祁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审批

本项目相关审批材料如下：

1．《关于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祁发

改审【2024】7号）；

2．《关于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衡发改审【2023】56号）；

3．《关于祁东县新城区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衡发

改审【2024】89号）；

4．《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430426202300018号）。

三、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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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平衡方案》，本项目投资总额为14,977.5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2094.89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180.49万元，预备费1307.54万元，建设期利

息756.3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223万元。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项目平衡方案》，本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发行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总投资14,977.5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9,977.50万元，

占投资总额的66.62%；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5,000.00万元，本项目已发

行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4,000.00万元，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万元。

本次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期限为20年。

四、项目运营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运营收益

本项目收入来源为污水处理收入；本项目的成本费用主要为运营成本，其中

运营成本包括税费、职工薪酬、维修费用、管理费用等。

本项目预期总收入21,731.36万元，预期总成本9,729.18万元，项目净收益即

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12,002.18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已发行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4,000.00万元，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券1,000.00万元，根据2025年3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2.55%，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预期总收入21,731.36万元，预期总成本9,729.18万元，项目净收益即

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12,002.18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6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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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华会所的预测，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

评价的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建设项目，预期运营收益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项目评级

根据《信用评级报告》，联合资信认为湖南省经济和财政实力很强，政府治

理水平很高且能持续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本期债券纳入湖南省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极低。联合资信确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六、中介服务机构

（一）财务专项服务

大华会所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自求平衡评价

报告》。

大华会所现持有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430100055816904G）和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101484307）。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大华会所系依法经批准设立且合法存续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自求平衡评价报告》的资质；在《自求平衡评价报告》

上签字的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法律专项服务

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31430000MD01727662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法律意见书由刘兴

康、冯东阳作为签署律师，均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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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期债券符合《预算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主体要求；

（二）本项目已经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三）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四）根据《自求平衡评价报告》，本期债券各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为本项目提供财务和法律专项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提供相应服务

并出具相关报告的执业资格。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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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法律意见书引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担任衡东县

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对本

期专项债券发 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4年全

国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全国预算(草案)》,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5

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2025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180689.22亿元、专

项债务限额399185.08亿元。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在衡东县专项债务限额可发行

额度内。

二、律师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以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已严

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期债

券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申报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申请批准，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期债券的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已经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递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名、印章真实，所有副本材料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四)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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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与本期债券有

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五)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对于会

计评价、债项评级等专业事项，不具备进行数据核查的适当资格；对财务评价报

告、评级报告等文件中有关财务评价数据、债项评级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担保或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阅读时所有章节应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

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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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订)

《国发(2014)43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

《财预(2015)225号》 指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号)

《国办函(2016)88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

《财预(2016)155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库〔2020〕36号》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号)

本所/律所 指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

《财务评估报告》 指 会计所出具的《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

建配套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

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衡东县

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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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债券概况

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政府本期拟申报专项债券1080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衡

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行政区域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本期发行额

衡东县 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

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

19462.43万元 10800.00万元

债券品种：记账式固定利率付息债券

债券期限：30年

债券规模：10800.00万元人民币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

预测利率： 2.38%

还本付息：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资本金统

筹安排。

二、本期债券的实质条件

(一)债券发行人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后转贷给沅

衡东县人民政府，用于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人，符合《财预(2016)155号》第4条及《国

发(2014)43号》第2条第2款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二)债券额度

1.根据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2025年专项债限额通知，本期衡东县人民政府

申报10800万元人民币专项债券，是湖南省财政厅在财政部下达的湖南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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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限额范围内，根据衡东县财政局上报的项目融资需求、专项债务风险、项目期

限、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等因素，确定本年度专项债券额度分配方案后，在

衡东县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予以核定。

2.本期专项债券纳入了衡东县专项债务限额管理，债券的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发行费用等均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额度在湖南省财政厅核定的债务限额

范围内，符合《财预(2015)225号》第1条、《财预(2016)155号》第11条、

《国发(2014)43号》第3条、《财预(2017)89号》第2条第1款及其他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三)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30年期。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的期限符合《财库〔2020〕36号》第3条第(一)

款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的规定。

(四)还款计划及偿债资金来源

1.本期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有稳定的项目收益，收益来源见法律意见书正

文第三部分：本期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的实施、债券资金使用及还本付息做了明确的安排，

项目运营收入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息。

3.经核查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评估报告》,通过对申报项目的

测算，项目预期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及融资自求平

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投资的项目，偿债资金来源及还款计划符合《财预

(2016)155号》第6条、《财预(2017)89号》第2条第2款及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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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项目的审批

经核查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项目资料，本期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取得了政

府部门相应的审批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投资的项目，依法取得了相应的审批手续，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六)项目资产的独立性及抵质押情况

经核查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期申报的项

目土地未设抵押，项目各项收费权未设置质押，不存在权属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资产及权益无抵质押情况，不存在权属纠纷，该项目对

应资产的独立性能够得到保障；对本期债券发行不构成影响。

三、本期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

(一)项目名称

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

(二)建设内容

本项目从湘江段霞流镇罗家洲村取水点取水，终点为衡东县第二自来水厂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取水工程、输水管线工程、二水厂扩建工程及附属工程。

1.取水工程：取水点新建泵房。泵站建筑物由泵房、出水管、配电房及泵

站内外交通系统等组成；2.输水管线工程：输水管线起点从泵房出口接出，接

入第二自来水厂。拟定单管输水，管材为钢管，管径为DN1200，管长约为

18km;3.二水厂扩建工程，设计规模是4万m³/d;4.附属工程：包括蝶阀井、排气

（检修）阀井、排泥阀井等。

项目建设期限：2025年6月至2027年5月。

(三)项目现状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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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主体

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实施主体：衡东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建设单位设置“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项目建 设的组织领导、规划、立项、协调相关部门办理项

关手续。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分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项目建设的日常工

作。

经本所律师核查，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经授权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不属

于《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里的“市场化

转型尚未完成、存量隐性债务尚未化解完毕的融资平台公司”,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19462.43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5996.54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1072.58万元，预备费1706.91万元，建设期利息686.40万元。

(六)项目收益

本项目收入包括供水收入。经计算，项目运营期内年均运营收入2323.58

万元。项目收益由项目单位收取，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全部用于偿还债券

本息，合法合规。

(七)资金筹措

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的资金来源于资本金和

申请专项债券，项目总投资19462.43万元，资金主要来源为申请专项债券及企

业自筹。其中企业自筹7462.43万元，占总投资的38.34%；申请专项债12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61.66%。利息依据相关政策要求及规定暂按预计利率2.38%执

行，债券发行期限为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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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批复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取得的行政审批以及核准和备案情况如下：

1.《关于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东发改批〔2025〕19号），批复单位是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2.《关于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东

建初审〔2025〕9号），批复单位是衡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关于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的批复》（

东发改概〔2025〕11号），批复单位是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合法合规，具备债券发行条件。

(九)项目性质

1.本项目未使用过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2.本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取水点新建泵房、附属工程：包括蝶阀井、排气（

检修）阀井、排泥阀井等不是法律法规禁止的楼堂馆所 建设、“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

3. 项目资金全部投入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募投资金不作为政府投资

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类股权基金。

4. 项目支出不用于经常性支出，不用于日常维修支出、人员工资、社保

、项 目运营费用、缴纳税费、偿付债券利息等日常开支。

5.项目经营收费标准以覆盖投资成本为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项目产生

持 续稳定的现金流，收益用于偿还债券本息。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对应资产及收益权无抵质押情况，不存

在 权属纠纷。

7.经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测算，债券存续期内收益覆盖债券本息倍数

大 于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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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是具有收益的公益项目，不属于《

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2024年版)》所列负面清单项

目。

四 、项目收入与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通过对项目单位收

益预测的各项假设进行分析，项目单位各项收入成本预测假设的计算是准确、合

理的。参考项目单位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项目单位考虑到的成本

是完整的。在相关项目按期完成并可正常交付使用的前提下，在本次发行债券的

存续期内，预期的收入来源，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入 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投资的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能基本覆盖债券融资本息

， 符合《财预(2016)155号》第12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

的 规定。

五、项目的风险控制

本期债券的发行可能存在的风险，实施主体采取如下措施：

1.工程组织管理风险

该项目的实施包括了施工管理、工程进度安排、资金筹措及财务管理等诸

多环节，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施工单位及项目所在区域的居民及企业的协调和

配合等多方面，如果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或项目管理能力不足

， 将会对项目的建设进度、项目现金流入产生重大影响。

为控制此项风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实施主体应积极加强对工程建

设项目的管理，加强各投资环节的管理，采取切实措施严格控制成本，按工程

计划推进建设进度，避免出现费用超支、工程延期等风险，确保项目建设能够

按质、按时投入交付，努力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实施主体严

格执行预定工期计划，并对照实际进度，及时调整项目施工计划，确保项目进

度。

2.影响项目现金流入、按时还本付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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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

等因素会引起债券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该项目的财务成

本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控制此项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应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按

照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加强资金的绩效

管理，充分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或通过处置可变现资产等方法偿还

债券。

3.其他导致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

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市财政缴纳

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市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

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

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市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资金的，市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六、中介机构

(一)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持有朝阳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108783951864Y)、 北京市财政

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有财务评估咨询相关业务的资格。

(二)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聘请本所为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

的证号为31430000MD0178711Q《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资质合法并有

效存续。经自查，本所及承办人员(刘汉红律师执业证编号14311201610123078、

蒋平律师执业证编号14311202411807302)不存在被监管部门限制参与债券发行

提供法律服务业务资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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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中介服务机构及出具报告

的承办人员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资质有效存续，不存在被监管部门限制参与债

券发行业务活动资格的情形，具备为债券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资格。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对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本期债券发行人、实施主体、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政策文件规定；

(二)本期债券对应投资的项目是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债券资金用

途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2024年版)》规定的投向领域，债券资金

未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2024年版)》所列负面或

禁止投向领域的建设内容；

(三)本项目资产、土地及权益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责任；

(四)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入合法、合规，具有偿还计划和稳

定 的资金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的相关规定，项目收益权归项

目单 位所有，项目单位可以用此收益偿还本项目涉及的专项债券本息，本项目

预期收 益可覆盖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五)为本期债券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业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六)实施主体对本项目债券存续期间可能影响项目建设及项目收益实现的

风险设置了充分的风险控制措施，相关风险基本可控。

综上，债券发行实质条件符合《财预(2016)155号》《财库〔2020〕36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2024年版)》等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文件的有

关规定，未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2024年版)》所

列负面清单。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正本叁份，副本若干。

(此下无正文，下转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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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衡东县城供水备用水源

及二水厂扩建配套工程项目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

主办律师：

经办律师

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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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法律意见书引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担任衡东县

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对本期专项债

券发 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4年全

国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全国预算(草案)》,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5

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2025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180689.22亿元、专

项债务限额399185.08亿元。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在衡东县专项债务限额可发行

额度内。

二、律师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以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已严

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期债

券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申报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申请批准，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期债券的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已经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递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名、印章真实，所有副本材料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四)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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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与本期债券有

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五)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对于会

计评价、债项评级等专业事项，不具备进行数据核查的适当资格；对财务评价报

告、评级报告等文件中有关财务评价数据、债项评级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担保或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阅读时所有章节应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

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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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订)

《国发(2014)43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

《财预(2015)225号》 指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号)

《国办函(2016)88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

《财预(2016)155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库〔2020〕36号》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号)

本所/律所 指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

《财务评估报告》 指 会计所出具的《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衡东县

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法律意见书

》



5

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债券概况

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政府本期拟申报专项债券400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衡

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行政区域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本期发行额

衡东县 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7099.08万元 4000.00万元

债券品种：记账式固定利率付息债券

债券期限：30年

债券规模：4000.00万元人民币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

预测利率： 2.38%

还本付息：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资本金统

筹安排。

二、本期债券的实质条件

(一)债券发行人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后转贷给沅

衡东县人民政府，用于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人，符合《财预(2016)155号》第4条及《国

发(2014)43号》第2条第2款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二)债券额度

1.根据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2025年专项债限额通知，本期衡东县人民政府

申报4000.00万元人民币专项债券，是湖南省财政厅在财政部下达的湖南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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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限额范围内，根据衡东县财政局上报的项目融资需求、专项债务风险、项目期

限、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等因素，确定本年度专项债券额度分配方案后，在

衡东县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予以核定。

2.本期专项债券纳入了衡东县专项债务限额管理，债券的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发行费用等均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额度在湖南省财政厅核定的债务限额

范围内，符合《财预(2015)225号》第1条、《财预(2016)155号》第11条、

《国发(2014)43号》第3条、《财预(2017)89号》第2条第1款及其他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三)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30年期。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的期限符合《财库〔2020〕36号》第3条第(一)

款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的规定。

(四)还款计划及偿债资金来源

1.本期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有稳定的项目收益，收益来源见法律意见书正

文第三部分：本期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的实施、债券资金使用及还本付息做了明确的安排，

项目运营收入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息。

3.经核查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评估报告》,通过对申报项目的

测算，项目预期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及融资自求平

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投资的项目，偿债资金来源及还款计划符合《财预

(2016)155号》第6条、《财预(2017)89号》第2条第2款及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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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项目的审批

经核查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项目资料，本期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取得了政

府部门相应的审批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投资的项目，依法取得了相应的审批手续，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

(六)项目资产的独立性及抵质押情况

经核查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期申报的项

目土地未设抵押，项目各项收费权未设置质押，不存在权属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资产及权益无抵质押情况，不存在权属纠纷，该项目对

应资产的独立性能够得到保障；对本期债券发行不构成影响。

三、本期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

(一)项目名称

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是对项目范围内基础设施、旅游公共服务保障设施和旅游公共

配套设施进行建设。其中游客中心3300.00平方米，游客集散广场5500.00平方

米，停车位320个，充电桩120台，改造旅游连接道路1.65km，配套建设休憩设

施、垃圾收集、标识系统等设施。

项目建设期限：2025年6月至2027年5月。

(三)项目现状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准备中。

(四)实施主体

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主体：衡东县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建设单位设置“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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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项目建 设的组织领导、规划、立项、协调相关部门办理项关手续。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 分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项目建设的日常工作。

经本所律师核查，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经授权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不属

于《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里的“市场化

转型尚未完成、存量隐性债务尚未化解完毕的融资平台公司”,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7099.0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5667.4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31.15万元，预备费410.91万元，建设期利息189.60万元。

(六)项目收益

本项目收入包括游客中心附属用房出租收入，停车收入，充电桩收入。经

计算，项目运营期内年均运营收入646.85万元。项目收益由项目单位收取，纳

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全部用于偿还债券本息，合法合规。

(七)资金筹措

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于资本金和申请专

项债券，本项目总投资7099.08万元，资金主要来源为申请专项债券及地方财政

配套。其中地方财政配套3099.08万元，占总投资的43.65%；申请专项债券

4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56.35%。利息依据相关政策要求及规定暂按预计利率

2.38%执行，债券发行期限为30年。

(八)项目批复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取得的行政审批以及核准和备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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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东发改批〔2025〕13号），批复单位是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2.《关于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东建初审〔2025〕14号），批复单位是衡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关于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概算总投资的批复》

（东发改概〔2025〕16号），批复单位是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合法合规，具备债券发行条件。

(九)项目性质

1.本项目未使用过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2.本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基础设施、旅游公共服务保障设施和旅游公共配套

设施不是法律法规禁止的楼堂馆所 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中央

明令禁止的项目。

3. 项目资金全部投入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募投资金不作为政府投资

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类股权基金。

4. 项目支出不用于经常性支出，不用于日常维修支出、人员工资、社保

、项 目运营费用、缴纳税费、偿付债券利息等日常开支。

5.项目经营收费标准以覆盖投资成本为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项目产生

持 续稳定的现金流，收益用于偿还债券本息。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对应资产及收益权无抵质押情况，不存

在 权属纠纷。

7.经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测算，债券存续期内收益覆盖债券本息倍数

大 于1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是具有收益的公益项目，不属于《

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2024年版)》所列负面清单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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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收入与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通过对项目单位收

益预测的各项假设进行分析，项目单位各项收入成本预测假设的计算是准确、合

理的。参考项目单位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项目单位考虑到的成本

是完整的。在相关项目按期完成并可正常交付使用的前提下，在本次发行债券的

存续期内，预期的收入来源，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入 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投资的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能基本覆盖债券融资本息

， 符合《财预(2016)155号》第12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

的 规定。

五、项目的风险控制

本期债券的发行可能存在的风险，实施主体采取如下措施：

1.工程组织管理风险

该项目的实施包括了施工管理、工程进度安排、资金筹措及财务管理等诸

多环节，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施工单位及项目所在区域的居民及企业的协调和

配合等多方面，如果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或项目管理能力不足

， 将会对项目的建设进度、项目现金流入产生重大影响。

为控制此项风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实施主体应积极加强对工程建

设项目的管理，加强各投资环节的管理，采取切实措施严格控制成本，按工程

计划推进建设进度，避免出现费用超支、工程延期等风险，确保项目建设能够

按质、按时投入交付，努力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实施主体严

格执行预定工期计划，并对照实际进度，及时调整项目施工计划，确保项目进

度。

2.影响项目现金流入、按时还本付息的风险

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

等因素会引起债券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该项目的财务成

本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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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此项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应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按

照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加强资金的绩效

管理，充分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或通过处置可变现资产等方法偿还

债券。

3.其他导致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

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市财政缴纳

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市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

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

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市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资金的，市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六、中介机构

(一)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持有朝阳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108783951864Y)、 北京市财政

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有财务评估咨询相关业务的资格。

(二)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聘请本所为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

的证号为31430000MD0178711Q《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资质合法并有

效存续。经自查，本所及承办人员(刘汉红律师执业证编号14311201610123078、

蒋平律师执业证编号14311202411807302)不存在被监管部门限制参与债券发行

提供法律服务业务资格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中介服务机构及出具报告

的承办人员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资质有效存续，不存在被监管部门限制参与债

券发行业务活动资格的情形，具备为债券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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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对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本期债券发行人、实施主体、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政策文件规定；

(二)本期债券对应投资的项目是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债券资金用

途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2024年版)》规定的投向领域，债券资金

未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2024年版)》所列负面或

禁止投向领域的建设内容；

(三)本项目资产、土地及权益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责任；

(四)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入合法、合规，具有偿还计划和稳

定 的资金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的相关规定，项目收益权归项

目单 位所有，项目单位可以用此收益偿还本项目涉及的专项债券本息，本项目

预期收 益可覆盖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五)为本期债券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业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六)实施主体对本项目债券存续期间可能影响项目建设及项目收益实现的

风险设置了充分的风险控制措施，相关风险基本可控。

综上，债券发行实质条件符合《财预(2016)155号》《财库〔2020〕36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2024年版)》等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文件的有

关规定，未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2024年版)》所

列负面清单。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正本叁份，副本若干。

(此下无正文，下转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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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衡东县洣水百里画廊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

主办律师：

经办律师

2025年4月



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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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州(永州) 律师事务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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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设立并执业。

发证机关： 湖南省司法厅

发证日期： 2023年 0月 1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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